
合同编码：11N00246975020262201

土地收储代建合同

项目名称： 浦东新区航头镇大麦湾工业区成片收储片区 1剩余地

块等 8幅土地储备项目代建服务

委 托 方： 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人民政府

代 建 方： 上海容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签订时间：

签订地区：上海市浦东新区







2

土地收储代理建设合同

甲方：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人民政府

乙方：上海容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上海市浦东新区区级建设财

力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、《浦东新区区级建设财力投资项目代建制管

理办法》，为保证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，充分发挥政府投资

效益，严格控制政府投资项目的投资，经双方协商同意，签订本合同。

根据 第 15界 158 次党委会 批准立项。由甲方对 浦东新区航

头镇大麦湾工业区成片收储片区 1 剩余地块等 8 幅土地 地块实施土

地储备。

为切实推进土地储备工作，甲方委托乙方负责实施 浦东新区航

头镇大麦湾工业区成片收储片区 1 剩余地块等 8 幅土地 地块储备土

地相关前期开发工作。为明确双方责任，特签订本协议。

第一条 储备土地范围及规模

1.项目名称：

浦东新区航头镇大麦湾工业区成片收储片区1剩余地块等8幅

土地储备项目代建服务

2.项目地点：

（1）浦东新区航头镇大麦湾工业区成片收储片区 1剩余地块土

地储备项目

四至范围:东至 A5-7、A5-8 地块，南至 A7A-1、A7A-3 地块，

西至片区 2、片区 3 地块，北至惠新港，土地总面积 3.49 公顷，

具体以《地籍调查报告书》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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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浦东新区航头镇大麦湾工业区成片收储片区 2剩余地块土

地储备项目

四至范围:东至片区 1 地块，南至片区 3 地块，西至咸塘港绿

化，北至惠新港，土地总面积 0.72 公顷 ，具体以《地籍调查报告

书》为准。

（3）浦东新区航头镇大麦湾工业区成片收储片区 3土地储备项

目

四至范围:东至片区 1 地块，南至片区 4、片区 6 地块， 西至

咸塘港绿化，北至片区 2 地块，土地总面积 4.02 公顷，具体以《地

籍调查报告书》为准。

（4）浦东新区航头镇大麦湾工业区成片收储片区 4 土地储备项

目

四至范围:东至片区 6 地块，南至片区 5 地块，西至咸塘港绿

化，北至片区 4 地块，土地总面积 2.65 公顷，具体以 地籍调查报

告书》为准。

（5）浦东新区航头镇大麦湾工业区成片收储片区 5剩余地块土

地储备项目

四至范围 :东至片区 7 地块，南至沪南公路，西至咸塘港绿化，

北至 A4A-A4-12 地块，土地总面积 0.37公顷，具体以《地籍调查

报告书》为准。

（6）浦东新区航头镇大麦湾工业区成片收储片区 6 土地储备项

目

四至范围:东至片区 A7A-1、A7A-2 地块，南至片区 7 地块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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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至片区 4 地块，北至片区 3 地块，土地总面积 4.01 公顷，具体

以《地籍调查报告书》为准。

（7）浦东新区航头镇大麦湾工业区成片收储片区 7 土地储备项

目

四至范围:东至 A7A-7 地块、片区 8 地块，南至沪南公路，西

至片区 4、片区 5 地块，北至片区 6 地块，土地总面积 5.75 公顷，

具体以《地籍调查报告书》为准。

（8）浦东新区航头镇大麦湾工业区成片收储片区 8 土地储备项

目

四至范围:东至 A7B-9、A7B-10 地块、西至规划航盛路，南至

沪南公路，西至规划航鸣路，北至 A7B-7、A7B-9 地块，土地总面

积 2.90 公顷，具体以《地籍调查报告书》为准

第二条 合同关系的设立

甲方委托乙方对 浦东新区航头镇大麦湾工业区成片收储片区

1 剩余地块等 8 幅土地 地块储备土地实施部分前期开发工作；乙方

接受甲方的委托，协助办理本次储备土地范围内的地上和地下建筑

物、构筑物等前期开发储备手续，使储备土地达到收储约定标准的工

作。

第三条 代建费用的支付与土地储备资金的拨付

代建费用：金额（大写）： 贰佰叁拾壹万捌仟肆佰伍拾壹元整 ，

人民币，¥： 2318451 元。(最终结算金额以审计金额为准)

（一）甲方应当负责全部土地储备资金的筹措，且应保障储备土

地前期开发正常进行所需的资金，资金不足以满足前期开发正常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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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需求时，甲方应及时提供资金。

（二）代建费用支付

1、合同签订后 15个工作日内：甲方支付乙方代建费用的 10%，

既金额为（大写）： ，人民币，¥： 元；

2、乙方完成单个项目规土意见书 15个工作日内：甲方支付乙方

对应项目合同金额的 20%；

3、乙方完成单个项目农转用土地批文 15个工作日内：甲方支付

乙方对应项目合同金额的 20%；

4、乙方完成单个项目土地储备批文 15个工作日内：甲方支付乙

方对应项目合同金额的 30%；

5、单个项目完成审计 15个工作日内：甲方支付乙方对应项目合

同金额的 20%。(最终结算金额以审计金额为准)

（三）乙方应在申请每笔资金时向甲方出具发票。

第四条 代建周期及工作内容

（一）代建管理期限：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本项目合同工作内容全

部结束

（二）工作内容：边界确认、定界报告、规土意见书、河道蓝线、

申报储备批文、出让申请等；

第五条 双方的责任

（一）甲方的责任和义务

1.甲方编报土地储备计划、资金预算计划，办理可行性研究报告

（暨项目建议书）等相关行政许可手续，除此之外，负责在乙方的协

助下完成地块征收、补偿、地下设施搬迁、必要的前期开发等技术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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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工程类前期开发活动，直至土地储备地块满足供地条件。

2.甲方委派专职联络人员与乙方保持经常联系，对本次储备土地

的实施进度等相关情况积极与乙方进行沟通。

3.甲方按照本协议的约定，及时配合乙方办理本次储备土地工作

的验收，并签署土地交付确认文件。

（二）乙方的责任和义务

1.乙方应当协助甲方办理土地储备前期各项工作，包括办理边界

确认、规划选址意见书、储备土地批文等相关手续。

2.项目立项阶段中配合协助甲方按照发展改革部门的审批要求，

所开展的意见征询、可行性和必要性研究以及资金筹措方案编制等。

3.配合甲方做好将储备土地交由政府实施公开出让或以土地划

拨方式将储备土地交付有关单位的相关手续办理工作。

第六条 违约责任

（一）甲、乙双方应严格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以及市政府有关的规

定，有序推进储备土地各项工作，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，均应承

担违约责任。

（二）如果乙方将本协议项下储备土地相关资金挪作他用或者违

反本协议的约定使用，则甲方有权决定暂停向乙方支付后续费用，并

要求乙方整改，由于乙方上述行为导致甲方损失的，乙方应就该损失

负责赔偿。

（三）因不可抗力或因非乙方原因导致工作进度延长，或因非乙

方原因引发纠纷、导致工作暂时无法开展的，代建期限应相应延长，

直至影响乙方工作开展的阻碍因素消失。延长期限内产生的额外成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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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甲方承担，具体成本费用由乙方据实与甲方结算。因代建期限因此

延长导致乙方工作成本增加的，甲方应当调增代建费用，具体调增幅

度由乙方据实与甲方结算。

第七条 保密义务

除非法律另有规定，本协议任何一方均不得在未事先征得另一方

同意的情况下，将本协议相关内容以及基于本协议了解到的关于另一

方的任何信息透露给任何第三方，但该第三方不包括与甲方和乙方的

关联方或有关政府主管部门。

第八条 争议解决

（一）凡因履行本协议所产生的争议，双方应本着友好协商的原

则进行协商解决；协商不能解决的，任何一方可申请区政府予以协调

处理；协调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应向本次储备土地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。

（二）除了发生争议的条款外，各方应秉承诚信、公正的精神继

续履行本协议其他条款。

第九条 其他

（一）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后生效。

（二）本协议的附件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，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

律效力。

（三）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可由甲、乙双方另行协商，签订补充协

议；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（四）本协议一式肆份，甲乙双方各执贰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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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无正文）

甲方：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人民政府

（盖章）

地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航头路 1528弄 18号

联系人：周莉珺

乙方：上海容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（盖章）

地址：上海市黄浦区打浦路 443号荣科大厦 20楼

联系人：王冠博

签订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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